
中華民國102年9月13日

第

2663
期

【第２版】

法務部1259 
1260次會報

重要指示事項摘錄

　【本刊訊】法務部第1259、1260次
部務會報於8月15日及9月5日召開，
摘錄重要內容如下：

　1. 國防部預定於104年1月將博愛大
樓交予本部使用，經協調該部初步同

意本部進入博愛大樓進行丈量、勘

察，請各需用機關及本部相關司處儘

速規劃辦理測繪，並研擬整修計畫陳

報行政院，爭取經費，以資及時進行

整修進駐，解決辦公場所不足之窘

況。

　2. 軍事審判法修正8月15日生效，
為因應制度之變革，請檢察司與臺高

檢署多瞭解軍方作業情形，加強與軍

法務部舉辦102年兩公約學習地圖落實人權教育
　【本刊訊】為普及人權理念，持續

且有系統地深入宣導《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以下合稱兩人權公約)，
法務部於102年8月29日起分南、中、
北三區各舉辦2場次「兩公約學習地
圖—兩公約中階種子培訓營」，其中

中區場次並與臺中市政府合辦，各級

政府機關皆派員參訓。

　彭坤業司長於南區場次致詞時表

示，本活動自99年開始舉辦，每年皆
邀請人權學者、專家針對兩人權公約

有關實體權利保障的條文撰寫講義，

並舉行本培訓營活動，以逐條釋義的

方式，使公務同仁能了解各條文所具

體保障的權利意涵，讓所有執行公權

力的公務人員能遵守人權公約的精

神。彭司長更進一步指出法務部已率

先針對該部所屬檢察、調查、矯正、

廉政及行政執行等司法人員，各自

編纂適用之人權教材，並計畫於本年

12月出版。希望藉由此量身打造的案
例教材，配合個案式教學方式，能大

幅提升人權教育的成效。未來相關人

權教材及教育訓練相關事宜，法務部

將樂意與各機關分享、討論，一起努

力。

　蔡清祥次長於中區場次致詞時指

出，感謝臺中市政府在經費、人力及

軟硬體環境上給予協助，使本培訓營

活動能順利增辦中區場次。本次臺中

市政府及法務部橫跨中央及地方機關

的攜手合作，說明了人權教育的推

展，是需要跨區域、跨領域，及跨機

關的整合互助與共同努力。蔡次長亦

說明參與國際人權事務，接軌國際人

權標準，已是當前政府應面對的重要

課題。我國雖因外交上的困境，致使

多年來發展國際人權保障的工作未能

與人權先進國家同步，但我們正急起

直追，於近年來發表我國初次國家人

權報告及辦理其國際審查，目前也正

積極就國際人權專家所提出的81點結
論性意見與建議，邀集政府機關研擬

具體改善、檢討措施，凡此皆在致力

提升我國的人權標準。

　隨後蔡炳坤副市長亦於致詞時說

明，兩人權公約是最重要的國際人權

法典，在我國致力落實兩人權公約，

積極培訓公務人員之人權意識時，該

府很榮幸能在中部場次與法務部合辦

培訓營；蔡副市長更指出，希望參訓

學員在這二天的培訓課程學習後，能

貫徹兩人權公約施行法第4條「各級
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

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

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

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之精神，

讓臺灣處處充滿法治與人權。

　法務部表示兩公約中階種子培訓營

講義已建置於法務部全球資訊網/人
權大步走網站，歡迎有興趣之同仁自

行下載參閱。 

方聯繫，並請司法官學院在司法官訓

練中安排軍法等相關課程，另請檢察

司安排相關在職訓練。又因業務移轉

所需增加之經費及人力，以及軍方土

地房舍（軍監、看守所）之移撥，請

相關機關及單位審慎評估，詳實規

劃，積極爭取。

　3. 資訊處開發建置智慧型手機之
APP，提供當事人查詢偵查庭開庭
進度，並透過QR_CODE及條碼讀取
器，建立當事人報到自動化作業，便

民服務值得肯定。

　4. 矯正署於8月13、14兩日晚間，
假國父紀念館舉辦2場「從心出發‧
藝鳴驚人－102年度全國矯正機關收
容人藝文公演暨教化技訓作品展」，

除廣邀社會各界共襄盛舉外，並特別

邀請參與演出收容人的家屬前來觀

賞，場面感人，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楊渡並撰文引介，教化效果良好，值

得肯定，請矯正署繼續努力。

　5. 「新 市土城司法園區」包括新
北地院、新北地檢署、臺 看守所及

臺  子看守所等4個機關，應做整體
規劃辦理，不可分段割裂執行，至於

是否全部合併辦 環評或個別辦理，

請綜合規劃司、秘書處及相關機關儘

速審慎評估，擇最有利方式辦理。又

全國人壽保險公會等單位資金豐沛，

請研議合作共同開發興建辦公廳舍之

可行性，以解決本部所屬機關辦公廳

舍不足之問題。

　6. 院檢收受扣押物移交標準作業 
程，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均極為關

注，惟目前仍尚有部分扣押物礙於

院方以舊廳舍空間不足為由未能辦

理移交接收作業，請檢察司加強溝

通，務必依院部會談決議期限完成

相關作業。


